温瓯教办学〔2009〕57号

温州市瓯海区教育局办公室
关于做好2010年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
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中心学校、直属学校，各初中：

    根据省教育厅工作部署和《关于做好2010年温州市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工作的通知》（温教办学函〔2009〕129号，见附件1）要求，现就做好我区2010年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报名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办法：参加艺术特长水平A级测试学生直接向省测试委网上报名。参加艺术特长水平B级测试学生向区教育局学生科报名，由区教育局统一向市校园文化研究指导中心报名。
二、报名程序：参加艺术特长水平B级测试学生须填写报名表（见附件2），并附3张一寸免冠证件照片和有关获奖证书或等级证书复印件，经所在学校签署意见后（学校需盖章2处,学校意见栏和照片粘贴栏），以中心学校和直属学校为单位汇总报送至区教育局学生科，同时将电子稿报送至吴雯霞OA邮箱（汇总表见附件2）。联系人：肖剑雄，吴雯霞，联系电话：88596968（88203），671565（681100）。
三、报名时间：2009年11月1日至11月20日。报考费收取按浙价费〔1999〕45号、浙财综〔1999〕25号文件执行。

     各校必须认真贯彻本通知精神，遵照《关于印发温州市中学生艺术特长（B级）水平测试工作方案的通知》（温教办学〔2006〕24号）要求，切实加强对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工作的宣传、组织和管理，并落实专人负责报名工作，进一步提高我区学生艺术特长水平。

附件：1.《关于做好2010年温州市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工
作的通知》（温教办学函〔2009〕129号）

2. 2010年温州市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报名表(汇总表)
二○○九年十一月四日

主题词：艺术教育  水平测试  报名  通知
抄送：市教育局，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区委宣传部，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区文广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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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办学函〔2009〕129号

关于做好2010年温州市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局直属各学校、单位：
根据省教育厅部署，我局决定继续开展全市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生艺术特长A级水平测试工作由省测试委负责；学生艺术特长B级水平测试工作由市测试委负责。
二、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设声乐、钢琴、双排键电子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手风琴、电子琴、笛子、唢呐、笙、葫芦丝、二胡、琵琶、柳琴、中阮、扬琴、古筝、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大管、小号、圆号、长号、大号、次中音号、小低音号、小军鼓、爵士鼓、萨克斯管、中国舞、国际舞、芭蕾舞、中国画、西画、书法、设计、摄影，共40项。
三、测试对象
在教育系统组织的各类艺术竞赛中获得县级（市局直属学校校级）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的中学生，获得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或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美术水平考级五级以上（含五级）证书的中学生，方可参加B级水平测试。
四、测试标准
各项目测试由主项、基本技能、基础知识三部分组成，具体要求以《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标准》（2007年版）为准（可向市校园文化研究指导中心订阅，也可登陆浙江省学校体育卫生艺术国防教育网[http//twy.zjedu.org]下载查看）。 

A级、B级测试主项成绩85分以上（含85分），并且其它两项成绩总分140分以上（含140分）者为合格。凡测试合格者统一由省教育厅颁发《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级别证书》。测试成绩由负责测试单位统一告知学生，咨询电话：16886881。
五、报名办法
各县（市、区）参加艺术特长水平A级测试学生直接向省测试委网上报名。参加艺术特长水平B级测试学生向所在县（市、区）教育局学生科（或普教科）或向市校园文化研究指导中心索取报名表（见附件1），经所在学校签署意见（盖章），并附3张一寸免冠证件照片和有关获奖证书或等级证书，直接向所在县（市、区）教育局学生科（或普教科）报名，各县（市、区）将参加测试学生名单及有关材料整理汇总后（见附件2）报送至温州市校园文化研究指导中心（设在温州市少艺校内，地址：市区龟湖路197弄8号，联系人：胡科研，电话：88838200，邮编：325003）。市局直属学校学生以学校为单位直接向市校园文化研究指导中心报名。
报考费收取按浙价费〔1999〕45号、浙财综〔1999〕25号文件执行。参加测试人员费用自理。报名时间：2009年11月1日至12月1日。
六、注意事项
A级测试时间为2010年2月初，B级测试时间为2010年3月6日至7日。具体测试时间地点安排详见《准测证》。
 参加美术（含绘画、书法）测试的学生除用纸外，其他器材自备；参加器乐测试的学生除钢琴、双排键电子琴、琴架（电子琴、古筝）外，其他器材自备；声乐可用伴奏带（自备）或者现场伴奏（伴奏老师自带）。
各地各校必须认真遵照《关于印发温州市中学生艺术特长（B级）水平测试工作方案的通知》（温教办学〔2006〕24号），切实加强对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工作的宣传、组织和管理，并落实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附件:

1. 2010年温州市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报名表
2. 2010年温州市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名单汇总表
二○○九年十一月二日
主题词：艺术教育 水平测试 通知


抄送:省教育厅，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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